
 

 

投保须知 

 

一、产品责任 

1. 意外伤害身故、残疾 

（1） 意外身故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含第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本合同载明的意外身故保险金额承担向意外身故保

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本合同终止。 

（2） 意外伤残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含第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造成被保险人伤残并达到本合同附件《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

代码》（标准编号为 JR/T 0083-2013）所列伤残程度之一的，保险人按《人身保险伤残

评定标准及代码》（标准编号为 JR/T 0083-2013）所对应伤残等级的给付比例乘以约定

的意外伤残保险金额，承担向被保险人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的责任。如被保险人自该意外

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后治疗仍未结束，则保险人按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 180 日的身

体情况进行伤残评定，并据此承担向被保险人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的责任。 

2. 营运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伤残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从事客运的民航客机、火车、轮船、汽车期间

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直接导致其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依照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3. 意外医疗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在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及二级以

上公立医院实际发生的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社保内费用每次扣除免赔200元后按100%

赔付，社保外费用每次扣除免赔 200 元后按 80%赔付，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县和怀柔区的

任何医疗机构、四川省宜宾市的所有医疗机构、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四川省雅安

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山东省栖霞市的所有医疗机构除外； 

4. 猝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突然发生急性疾病，且在疾病发生后 24 小时内死亡。 

 

二、投被保险人要求 

1. 投保人：年满 18 周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对被保险人具可保利益的自然人。 

2. 被保险人：为 18-65 周岁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健康的自然人。 

3. 被保险人职业类别：仅承保被保险人从事 1-3 类职业，暂不接受 4 类及以上职业投保本

产品，因职业类别问题误投或错投本产品的，众安保险不承担赔付责任并全额退还保费，职

业分类以众安职业分类表为准。 

 



 

 

4. 投被保险人关系：本人、子女、配偶、父母均可。 

  

三、产品说明 

1. 产品名称及条款：本产品名称为暖心保意外险，请确认您已认真阅读投保须知、保障方

案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9 版) (众安在线)(备-普

通意外保险)【2019】(主)018 号》、《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急性疾病猝死

保险条款(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7】(附)006 号》、《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C 款）(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37

号》、《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8 版) (众

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主)010 号》，您了解、同意并确认上述条款内容，特

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及其他用粗体等方式显著提示的部分。作为投保人，您确认对被保

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投保时，您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以及保险金额向被保险人/被保险人

监护人进行了明确说明，并且已征得其同意。购买本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产品条款及投

保须知的全部内容。 

2. 本产品保险期间：1 年。保单生效日期为投保并成功缴纳保费的第 7 日零时。 

3. 每一被保险人同一保险期间内限投保 1 份，多投保无效。 

4. 受益人：本保险合同的身故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其他保险责任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

人。 

5.保费支付说明：本产品仅支持一次性支付全年保费。保险费交清前，本合同不生效。 

6.. 退保规则：保单生效前或生效后十天内申请退保并递交齐全退保资料的，将全额退还保

险费。若投保人在保单生效十天后申请退保的，保险人收到退保申请和相关证明文件、资料

之日起 30 日内按天计算未满期净保费进行退还。 

未满期净保险费=本合同的年保险费×[1-（n/m）] ×（1-30%），其中，n 指当年实际经

过天数，m 为当年实际天数。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7.补偿原则：本合同中意外伤害医疗责任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

（包括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工作单位、保险人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

医疗费用补偿，则保险人仅对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其所获医疗费用补偿后的余

额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进行赔付。 

 

四、保单服务 

1. 投保：您填写个人投保信息并勾选需要的保险计划，若核保通过，您可通过支付宝等支

付方式缴纳保费至众安保险指定账户（如为赠险无须缴费），保险合同成立；若核保不通过，

则投保人无需支付保险费，保险合同不成立。  

2. 保单查询：本合同采用电子保单形式承保并提供电子发票，您可以登录众安官网

www.zhongan.com 或下载众安保险 APP 查询保单信息，并可下载电子保单或发票。如您

需要纸质保单请拨打众安保险客服电话 1010-9955，众安保险提供顺丰快递到付服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您投保本保

险时视为接受以众安保险提供的电子保单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的合法有效凭证，具有完全证据

http://www.zhongan.com/


 

 

效力。 

3. 退保/批改：本险种支持在线退保，您可以在支付宝搜索“众安保险服务”，通过“众安

保险服务”小程序发起退保申请，并提供完整申请资料，众安保险审核后，最晚于 3 个工作

日内完成受理，退保保费会退还至您名下指定账户。如需办理批改，请拨打 1010-9955 办

理。 

4. 理赔：本险种意外医疗费用报销支持在线理赔，您可以在支付宝搜索“众安保险服务”，

通过“众安保险服务”小程序发起理赔申请，并提供完整申请资料。其他理赔申请，出险后

尽快拨打客服电话 1010-9955 进行报案，根据提示提交理赔资料，保险公司将审核案件并

对于属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的进行理赔金支付，理赔金将直接转账至被保险人/受益人名

下的指定银行卡账户或支付宝账户。 

 

 


